
伊脱贫组〔2018〕186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对平等乡四合头村酒后镇寺沟村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项目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
立项的批复

平等乡、酒后镇人民政府：

《平等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四合头村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项目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的请示》（平政〔2018〕58号）、《酒后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寺沟村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项目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的请示》（酒政〔2018〕52号）收悉，根据《中共伊川县委伊川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伊文〔2017〕212号）和《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伊川县建设提升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实施方案的通知》（伊脱贫组办〔2017〕75号）的文件精神“为增加贫困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给予30 - 50万元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支持企业扩大再生产”，按照相关要求，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对平等乡四合头村、酒后镇寺沟村的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项目劳动密集型带贫企业予以立项。

二、平等乡、酒后镇为项目主管单位，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监督、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应按照相关规定抓紧时间，高质量、高标准执行，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三、平等乡、酒后镇应抓紧时间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以红头文件形式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备案。

四、项目实施公告公示制度，平等乡、酒后镇要及时将项目进行公示，项目公示到村，公示期限15天，接受社会监督，并做好公示资料（网站截图或照片）留存工作。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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